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

接獲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(以下簡稱本室)接獲

檢舉後，依被檢舉人之下列身分於簽陳校長同意後，

於三個工作天內，將案件轉介至各權責單位進行後續

處理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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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案完成處理程序後，權責單位須將擬處理方式

或結果簽會本室並陳核校長同意，以辦理後續相關

作業。惟於校長核定前，倘有必要時本室得邀請權

責單位主管或代表至「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諮詢委

員會」諮詢處理過程及瞭解相關詳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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